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起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濰 柴 動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WEICHAI POWER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3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
作出。

茲載列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日期為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的公告，僅供參閱。中文公告的全文刊登於聯交所及
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譚旭光

中國山東濰坊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譚旭光先生、張泉先生、徐新玉先生、
孫少軍先生、袁宏明先生及嚴鑒鉑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張良富先生、
江奎先生、Gordon Riske先生及Michael Martin Macht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李洪武先生、聞道才先生、蔣彥女士、余卓平先生及趙惠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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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衍生品投资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制度 

（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经公司六届二次董事会批准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衍生品投

资行为，控制衍生品投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业务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本制度所称衍生品是指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等产品或混

合上述产品特征的金融工具。衍生品的基础资产既可以是证券、指数、利

率、汇率、货币、商品等标的，也可以是上述标的的组合。 

公司从事套期保值业务的期货品种应当仅限于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

产品或者所需的原材料，不鼓励公司从事以投机为目的的衍生品交易。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衍生品投资。未经公司同意，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不得进行衍生品投资。 

第三条 对开展衍生品业务的相关信息，公司应按照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的相关规定在临时报告或者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第二章 衍生品投资的风险控制 

 

第四条 公司开展衍生品业务前，由公司财务部门或聘请咨询机构负责

评估衍生品的业务风险，分析该业务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对突发事件及风

险评估变化情况及时上报。 

第五条 公司进行衍生品投资前应成立衍生品投资工作小组，应当合理

配备投资决策、业务操作、风险控制等专业人员。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就衍生品交易出具可行性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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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则上应当控制现货与衍生品在种类、规模及时间上相匹配。 

第六条 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负责审查衍生品投资的可行性与必要

性，及风险控制情况，衍生品业务在报董事会审批前应当得到董事会审核

委员会的审核同意。 

第七条 公司董事会在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内审批衍生品投资事项,超

过规定权限的衍生品投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授权范围内负责有关衍生品投

资业务操作事宜。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的最高额度内，由公司管理层

确定具体的金额和时间。 

第八条 公司法律事务部门负责审核衍生品业务的合同及相关文本的

条款，分析所涉及的法律风险。 

 

第三章 衍生品业务的审议程序 

 

第九条 公司所有衍生品投资均需提交董事会审议，超过董事会权限范

围的衍生品投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衍生品投资应当

履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第十条 对于超出董事会权限范围且不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衍生品投

资业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专项意见后，还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 

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公司应自行或聘请咨询机构对拟从事的衍生

品业务的必要性、可行性及风险管理措施出具可行性分析报告并披露分析

结论。 

对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的衍生品关联交易，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后并予以公告。 

第十一条 公司管理层应就该衍生品交易出具可行性分析报告并提交

董事会审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独立董事应当发表专项意见。 

第十二条 公司进行衍生品交易，如因交易频次和时效要求等原因难以

对每次投资交易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的，可对上述事项的投资范围、

投资额度及期限等进行合理预计，以额度金额为标准适用审议程序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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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义务的相关规定。 

相关额度的使用期限不应超过 12个月，期限内任一时点的衍生品交易

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应超过投资额度。 

第十三条 公司应当对衍生品交易业务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明确相

关业务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决策、执行、资金管理相互分离、制约

和监督。 

 

第四章 衍生品业务的后续管理 

 

第十四条 公司衍生品投资业务工作小组应跟踪衍生品公开市场价格

或公允价值的变化，及时评估已开展的衍生品业务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

并于每季度末向董事会审核委员会报告。 

当公司已投资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减值与用于风险对冲的资产（如有）

价值变动加总，导致合计亏损或浮动亏损金额每达到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

净资产的 10%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人民币时，审核委员会应向董事会汇

报，董事会应及时披露。 

第十五条 对于不属于交易所场内集中交收清算的衍生品投资，公司衍

生品投资工作小组应密切关注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变动情况，定期对交易

对手的信用状况、履约能力进行跟踪评估，并相应调整交易对手履约担保

品的头寸。 

第十六条 公司投资工作小组应根据已投资衍生品的特点，针对各类衍

生品或不同交易对手设定适当的止损限额，明确止损处理业务流程，并严

格执行止损规定。 

第十七条 公司衍生品投资工作小组应及时向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提

交风险分析报告。内容应包括衍生品投资授权执行情况、衍生品交易头寸

情况、风险评估结果、本期衍生品投资盈亏状况、止损限额执行情况等。 

第十八条 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对已经开展的衍生品投资相关信息予

以披露，披露内容包括： 

1、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应分类披露期末尚未到期的衍生

品持仓数量、合约金额、到期期限、及占公司报告期末净资产的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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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说明所采用的分类方式和标准。 

2、已投资的衍生品与其风险对冲资产的组合浮动盈亏变化情况，及对

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 

3、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

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4、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

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5、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7、有关部门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本制度与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以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属公司董事会。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